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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一、关联企业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旺电子”）是公司的重

要参股公司。2017 年初，公司预计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士兰集成”）与友旺电子 2017年度累计交易额将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。

2017年度，士兰集成与友旺电子实际累计交易额为 1.33亿元人民币，未超过 2017

年度累计交易额 2亿元人民币的预计。 

2018 年友旺电子将继续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士兰集成采购货物。预计士兰集

成与友旺电子 2018 年度累计交易额将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。此项关联交易将继

续对士兰集成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，也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

文件中有关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的规定。 

二、关联企业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士腾科技”）是公司的参

股公司。2017年度，公司向士腾科技累计出售芯片共 294.50万元人民币。 

2018 年士腾科技将继续向公司采购货物。预计公司与士腾科技 2018年度累

计交易额将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。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的

影响。 

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，也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

文件中有关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的规定。 

以下无正文！ 

 




